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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 
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7 5 4 次

會議記錄草擬本  

[公開會議 ]  

1 . 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7 5 4

次會議記錄草擬本無須修訂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 

續議事項  

[公開會議 ]  

2 .  秘書報告並無續議事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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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期個案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3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要求城市規劃委員會延期作出考慮的

申請個案有一宗。這個延期要求的詳情、委員就這宗個案所申

報的利益及小組委員會對已申報利益的意見載於附件。  

商議部分  

4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文件所建議，應申請人的

要 求 ， 延 期 就 這 宗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以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 資

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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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島區  

[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唐家敏女士和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黃佳能

先生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  

議程項目 4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H 3 / 4 4 9  擬在劃為「商業」地帶及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的

香港上環威靈頓街 1 5 2 至 1 6 4 號作分層住宅連商

店及服務行業／食肆用途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H 3 / 4 4 9 B 號 )  

 

5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西營盤／上環。下列委員已就

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陳振光教授  －  其配偶在西營盤擁有物業；以及  

徐詠璇教授  －  其 配 偶 在 一 間 於 上 環 擁 有 物 業 的 公

司擔任董事。  

6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徐詠璇教授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由於

陳振光教授配偶所擁有的物業並非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小組委

員會同意他可留在席上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7 .  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黃佳能先生借助投影片，按文件詳載

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擬議發展、政 府部門和

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。規劃署不 反對這宗申

請所提出的方案 B (即在申請地點內提供一個上落客貨車位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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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一些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擬議發展  

( a )  有委員留意到擬議發展的平均單位面積為 3 1 . 8 平

方米，遂詢問擬議發展是否須遵守政府最新政策下

的最低單位面積規定，即實用面積不少於 2 6 平方

米 (約 2 8 0 平方呎 )；  

( b )  鑑於擬議行人路擴闊範圍位於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

方，是否須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

的規劃許可；  

( c )  有委員留意到申請人表示無意向政府交還後移範圍

(以擴闊行人路 )，遂詢問有何機制可確保後移範圍

得到提供、管理責任誰屬，以及倘擬議發展內食肆

的戶外座位佔用後移範圍，當局會採取什麼執管行

動；  

( d )  威靈頓街沿路鄰近申請地點的其他建築物進行重建

時，須否提供後移範圍以擴闊行人路，令日後行人

路的連續闊度能達到 3 . 5 米；  

( e )  整幢建築物會從鴨巴甸街的地段界線後移一米，擬

議發展的露台會否侵佔該後移範圍；  

( f )  有委員留意到當申請地點的重建工程完成後，威靈

頓街 1 5 2 號 (部分申請地點 )與威靈頓街 1 5 0 號 (毗

鄰建築物 )之間的現有公共樓梯會獲完整保留，遂詢

問有何方法確保威靈頓街 1 5 0 號日後重建時會拆除

該公共樓梯，以免該樓梯閒置；  

( g )  根據方案 A (即不提供上落客貨車位和泊車位 )，擬

議發展內的後勤設施和垃圾收集安排詳情為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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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安里休憩處  

( h )  申請人就華安里休憩處提交了清拆和重置計劃，也

會有零售店／食肆面向華安里休憩處。就此，申請

人會否就華安里休憩處的設計進行公眾參與活動，

把對休憩處使用者造成的干擾減至最低；  

( i )  申請地點四周全是擠迫的街道，又在華安里休憩處

旁邊，在施工階段會有什麼緩解措施，把潛在的交

通影響和對周邊地區構成的滋擾減至最低；以及  

( j )  申請地點和周邊地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設於主水平

基準上 1 2 0 米，會否影響華安里休憩處的通風和採

光。  

9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唐家敏女士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

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擬議發展  

( a )  根據發展計劃，擬議單位面積按實用樓面面積計約

為 2 8 0 平方呎至 4 0 1 平方呎。由於規管申請地點

的契約幾乎全無限制，因此落實擬議發展無須修訂

契約。倘有關於最低單位面積的規定，亦不可納入

契約內；  

( b )  在 《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 / H 3 / 3 4 》 ( 下 稱 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」 ) 上 顯 示 為

「道路」的土地上，行人路是經常准許的，無須向

城規會取得規劃許可。然而，由於後移範圍是擬議

發展的重要部分，以便可進行分層住宅連商店及服

務 行 業 ／ 食 肆 用 途 ， 因 此 ， 申 請 人 須 就 位 於 劃 為

「商業」地帶和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內的整個發

展項目申請規劃許可；   

( c )  倘批給規劃許可，會以計劃為本。申請人需要按照

核准計劃落實擬議發展，包括擬議的後移安排。規

劃署在審理申請人提交的建築圖則時，會查核有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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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包括後移安排。雖然申請人表示無意把後移範圍

交還政府，但承諾會每日 2 4 小時無間斷免費向公

眾開放該後移範圍，並會承擔後移範圍的管理和維

修保養責任；  

( d )  威靈頓街沿路未來的重建項目有部分地點位於顯示

為「道路」的地方，為利便進行行人路擴闊工程而

作出的後移安排，無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。至

於其他用途，則可能需要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

定取得規劃許可；  

( e )  根據申請人提交的計劃，整幢建築物會從面向鴨巴

甸街的地段界線後移一米，而擬議住宅發展項目的

露 台 並 不 會 侵 佔 該 後 移 範 圍 。 倘 這 宗 申 請 獲 得 批

准，規劃署會確保所提交的建築圖則會包括後移安

排；  

( f )  據申請人所述，就公契下的通行權規定而言，現有

的公共樓梯在申請地點重建後會獲完整保留，以供

威靈頓街 1 5 0 號的佔用人使用。倘威靈頓街 1 5 0

號的業主日後擬拆除該公共樓梯，可尋求申請地點

的業主同意；  

( g )  後勤設施和垃圾收集設施的安排會納入將提交的建

築圖則內，讓相關政府部門審視。  

華安里休憩處  

( h )  重置華安里休憩處的設計屬初步階段。倘這宗申請

獲得批准，申請人會在詳細設計階段與康樂及文化

事務署（下稱「康文署」）商討，以盡量減少對當

區居民造成負面影響。建議就擬議行人連接／通道

(包括其通往華安里休憩處的出入口 )的設計和供應

附加一項規劃許可附帶條件。申請人亦確定，擬議

發展擬在一樓闢設的零售／飲食設施不會佔用華安

里休憩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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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鑑於華安里休憩處的重置計劃仍在初步階段，申請

人現階段沒有提供關於發展時間表和鄰接問題的詳

情。至於擬議發展在施工期間可能造成的影響，從

申請人進行的相關技術評估確定，可能造成的影響

極小；以及  

( j )  有關「商業」地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

上 1 2 0 米。申請人已建議在擬議住宅大廈與毗鄰申

請地點 東南面位 於威靈頓街 的建 築物之間 預留 1 5

米闊的建築物間距，以便讓陽光照射到華安里休憩

處，並可通風。申請地點與東澤臺之間通往華安里

休憩處的公眾通道 (即華安里 )，亦可作為建築物間

距。此外，周邊地區日後的重建項目需符合適當的

相關指引，例如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0 .  主席表示，就有關在主要劃為「商業」地帶的申請地點

上作擬議綜合發展 (即分層住宅連商店及服務行業／食肆用途 )

的 申 請 是 否 合 適 一 事 ， 諮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申 請 人 提 出 兩 個 方

案，即方案 A (不會提供上落客貨車位 )和方案 B (會在申請地點

內提供一個上落客貨車位 )。運輸署署長認為，基於擬議發展可

預見的運作，日常上落客貨活動有真正的需求，因此申請地點

內應提供內部上落客貨設施以滿足有關需求。規劃署不反對這

宗申請所提出的方案 B。  

1 1 .  委員普遍同意位於申請地點的擬議綜合發展，並支持 這

宗申請所提出的方案 B。鑑於申請人建議沿威靈頓街和鴨巴甸

街兩處後移以擴闊行人路範圍，惟有關範圍不會交還政府，兩

名委員提出關注，表示擬議後移範圍雖然是規劃增益，但後移

範圍日後可能被佔用 (例如用作餐廳／酒吧的戶外座位 )，或會

對行人造成滋擾。   

1 2 .  主席表示，規管申請地點的契約幾乎全無限制， 因而無

需就落實擬議發展修訂契約。由於申請人不會 把擬議後移範圍

交還政府，因此該些範圍將由申請人負責管理和維修保養。鑑

於規劃許可是以計劃為本，申請人應按照核准計劃提供後移範

圍，不可在該處搭建任何構築物，並會在提交建築圖則時由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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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進行詳細審查。倘後移範圍被佔用，並因該等佔用在日後造

成滋擾，相關政府部門會根據現行法例及規例採取執管行動。  

1 3 .  地政總署助理署長／區域 1 李秀萍女士應主席邀請發言

並確定，規管申請地點內地段的政府契約屬無限制契約，惟附

有非厭惡性行業的條款。擬議的綜合發展 (即分層住宅連商店及

服務行業／食肆用途 )無需修訂契約。有關委員關注後移範圍可

能被餐廳／酒吧座位佔用一事，她表示需透過其他方法處理，

例如探討是否可經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發牌機制處理。  

1 4 .  兩名委員認為闢設穿過申請地點的新行人連接／通道 (附

設傷殘人士升降機 )連接威靈頓街和華安里休憩處，雖然是擬議

發展的規劃增益，但他們對商業活動可能從擬議發展侵入休憩

處，對住宅區和鄰舍休憩用地造成滋擾表示關注 。鑑於中環百

子里公園亦發生類似的情況，因此華安里休憩處的重置計劃應

盡量避免對當區居民造成負面影響。康文署在設計和重置華安

里休憩處時應留意相關情況。主席指出，由於申請人已經提交

華安里休憩處的拆卸及重置計劃，當局亦已就設計及闢設擬議

行人連接／通道 (包括其通往華安里休憩處的 出入口 )提出規劃

許可附帶條件，因此有關設計及落實重置工程事宜可於詳細設

計階段再作處理。  

1 5 .  兩名委員對位於威靈頓街 1 5 2 號和 1 5 0 號之間的現有公

共樓梯提出關注。鑑於拆除該公共樓梯須取得申請地點擬議發

展的所有業主同意，此舉存在定困難，該樓梯日後可能就此閒

置，對周邊地方而言並不美觀。 為回應委員的關注事項，主席

建議加入額外的指引性質的條款，要求申請人 探討方法，以便

日後重建毗鄰建築物時拆除該公共樓梯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1 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根據方案 B (在申請地點內提供一個上落

客貨車位 )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規劃許可的有效期至二零二八年

十二月六日止；除非在該日期前，所批准的發展已展開或有關

許可已續期，否則有關 許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有關許可

須附加文件所載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。小組委員會亦 同意告知

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所載的指引性質的 條款，以及下列額外

施加的指引性質的條款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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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申請人應探討方法，以便日後重建毗鄰用地 (即威靈頓街

1 5 0 號 )時，拆卸 跨越申請地點和 該用地之間的公 共樓

梯。」  

[主席多謝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此時離席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5  

其他事項  

[公開會議 ]  

1 7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九時四十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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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第 755 次會議記錄  

(會議日期：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六日) 

延期個案  

申請人要求延期兩個月的申請  

 

 

利益申報  

小組委員會備悉委員的利益申報如下︰   

項目編號  委員的利益申報  

3 艾奕康有限公司 (下稱「艾奕

康公司」 )是擔任申請人顧問

的其中一間公司。  

—  葉頌文博士目前與艾奕康公司有

業務往來  

 

由於葉頌文博士並無參與有關申請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他可留在席上。  

 

 

 

 

*規劃申請的詳情，請參閱相關議程

(h t tps: / /www. tpb .gov .hk / tc /meet ings/MPC/Agenda/755_mpc_agenda .h tml )。  

 

項目編號  申請編號* 要求延期次數  

3 A/TWW/129 第一次  

https://www.tpb.gov.hk/tc/meetings/MPC/Agenda/755_mpc_agenda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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